
— 1 — 

中物联参阅〔2016〕10 号 

 

 

自今年 5 月 1 日起，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，建筑业等最后四

个行业纳入试点范围，先期纳入试点范围的行业增加了新的进项

抵扣项，行业税负有望进一步降低。李克强总理提出了“确保所

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”的庄严承诺，为新常态下减轻企业税收负

担明确了方向目标。经过半年多的试点，物流企业反映，行业税

负增加问题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，为配合过渡期后政策调整，我

会经过深入调研，总结行业主要面临问题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。 

一、物流业营改增税负增加的主要问题 

物流业作为首批营改增试点行业，税负增加问题始终没有得

到有效解决。特别是公路货运业税负大幅增加，已经成为物流企

业、主管部门及高层领导普遍认可的事实。据中物联发布的《2015

年度物流企业负担及营商环境调查报告》调查显示，2015 年公

路货运样本企业缴纳增值税换算成营业税体制，税负平均增长

88.4%。近年来，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过渡性的补贴政策，也从

侧面印证了企业税负增加的实际问题。行业期待在营改增全面推

开后能够解决该问题，确保物流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做到税负“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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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不增”。 

公路货运业是物流业重要的子行业，个体业户分散经营、货

运企业整合社会运力是行业基本格局。公路货运业总体规模大、

运量比重高、吸纳就业多。2015 年，公路货运市场规模占服务

业增加值的 10%左右，公路货运量占货运总量的 75.5%，从业人

员占服务业的 10%左右，直接供养人口上亿人。由于市场开放早，

进入门槛低，公路货运市场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经营逐步转变

为“个体业户分散经营、货运企业整合社会运力”的市场格局。

2015 年，全国公路货运经营业户 718.2 万户（同比减少 39.4 万

户），其中个体运输业户占比为 91.8%，平均每户拥有车辆不到 2

辆。货运和物流企业通过层层分包方式，整合社会运力（个体业

户）提供服务。由于公路货运流动性强、管理难度大，个体业户

分散运营具有经济合理性。初步判断，这种分散经营、运力整合

的市场格局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。 

公路货运业税负增加的主要问题是进项抵扣不足。由于承担

公路货物实际运输服务的主要是个体运输业户，按照小规模纳税

人管理，无法给下游整合运力的货运企业开具 11%的增值税专用

发票。个体运输业户作为消费链条的实际消费者，他们车辆购臵

费用、燃油费、路桥通行费、维修费、保险费等进项成本，难以

通过开具足额的销项票把税负传递给下游货运企业，导致货运和

物流企业进项抵扣不足。由此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，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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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性和传导作用无法体现。此外，由于公路货运业具有网络化经

营的特征，个体业户区域性或全国性异地经营是市场常态。当前

税收征管制度对个体运输业户异地开票的限制没有解决，个体业

户无法为下游企业提供发票，增值税抵扣链条出现断裂，更增加

了货运企业的税收负担。总体来看，个体运输业户没有开具专票

权利，异地经营开票受限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脱节是公路货运业

税负增加的根本原因。 

二、36号文出台后物流业出现的新问题 

财税„2016‟36 号文及后续补充文件的出台，为行业增加

抵扣、完善链条、降低税负创造了条件。 

36 号文首次规定，非固定业户应当向应税行为发生地主管

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，适用 3%的税率。这为个体运输业户在异地

开票提供了可能。但是，该条款的落实还涉及到税务系统的改造

和征管流程的设计，行业期待个体运输业户异地开票实施细则尽

快出台。 

36 号文首次将“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”纳入应税科目，并

规定“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”，适用税率从 6%变为 11%，

理顺了增值税抵扣链条，符合物流业运行的实际。但是由于缺乏

相关税收征管细则和配套资质认定，该项税收征管政策难以落

地。在税收征管方面，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税收政策的落实仍然

聚焦在公路货运行业，主要仍是受个体运输业户分散经营格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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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个体运输业户无法为无运输工具承运人（业内称为“无车

承运人”）提供 11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导致整个增值税抵扣链

条出现断链。由于相关的税收政策不配套，影响了“无车承运人”

政策落地。 

近年来，随着“互联网+”在物流领域加快推进，在公路货

运行业涌现了一批具有“无车承运人”基因的互联网平台。通过

搭建个体司机与货运物流企业之间的互联网平台，有效整合分散

的运力资源，提升运输组织效率。依托互联网平台，借助信息化

手段，实现了分散市场的有效连接，大量信息在互联网平台的沉

淀也为税务征管提供了大数据支撑。去年以来，国务院多次发文

鼓励依托互联网平台的“无车承运人”发展。交通运输部近期启

动“无车承运人”试点。行业期待以“无车承运人”试点为契机，

开展“互联网+税务”项目应用，在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平台解决

“无车承运人”税收征管问题。 

36 号文首次将“道路通行服务（包括过路费、过桥费、过

闸费等）”纳入经营租赁服务，适用 11%的税率，行业税负有望

得到根本降低。但 36 号文同时规定，试点前开工的高速公路可

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，减按 3%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。从

政策实施情况看，公路经营企业都选择了 3%的简易计税方法，

路桥通行费无法纳入进项抵扣，降低行业税负的政策预期难以落

地。为此，财税 47 号文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调整，规定 5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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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7月 31日的过渡期内，经营性高速公路通行费按 3%抵扣进项，

政府还贷高速公路通行费不能抵扣。由于经营性公路仅占收费公

路的 56%，行业实际享受的抵扣率仅为 1.68%。根据交通运输部

《2014 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》数据显示，2014 年全国高速

公路收费 3549 亿元，可抵扣进项额仅为 60 亿元，按 70%的货运

车辆份额，全行业仅可抵扣 40 多亿元。 

以单车成本测算，路桥通行费适用 3%简易计税方法，因不

能作为进项抵扣，营改增后实际税负率在 5.4%左右，与营业税

体制下的 3%相比上升 80%以上；如果适用 3%的可抵扣税率，

按照实际可抵扣比例，税负率在 4.8 左右，比营业税体制下上升

60%左右；如果适用 11%的税率，税负率在 2.6%左右，下降 14%

左右；如果适用 6%的税率，税负率在 3.8%左右，较营改增前略

有上升，加上新增加的保险、维修等抵扣项目税负较营改增前基

本持平。对于各类公路货运企业，由于还具有一定的管理成本和

财务成本，税率水平较单车测算会有不同程度提高。因此，将通

行费征收率设在 6%左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。对于试点前已经开

工和使用的收费公路，建议财税部门进行专门的过渡方案设计，

降低公路经营企业税收负担。 

三、物流业营改增过渡政策建议 

为解决物流业特别是公路货运行业税负增加问题，提出以下

政策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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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一：将货运物流企业提供货物运输服务，以其取得的全

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扣除支付给个体运输业户运费后的余额缴纳

增值税，并按照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总额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方案二：允许货运物流企业向个体司机支付运费时按 3%的

征收率为其代扣代缴，接受代扣税款的税务机关为个体司机代开

增值税发票并转交给代扣税款的货运物流企业；对按照上述方式

取得的增值税发票，货运物流企业可以作为运输成本计算依据，

并按照 11%税率计算进项抵扣。 

方案三：允许货运物流企业为个体运输业户异地代开 3%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货运物流企业代个体运输业户采购运输过程当

中产生的燃油、维修及通行费等成本取得的增值税专用票，允许

货运物流企业进项抵扣。 

建议，按照国务院要求，结合无车承运人试点，在具备互联

网平台，信息化水平较高，符合条件的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中先

行试点，条件成熟时全行业推开。  

建议，为保证交易真实性，国税机关开发税收风险监控功能

和发票开具系统，按照“互联网+大数据+税收”的税收征管模式，

要求无车承运人与税务系统进行实时对接，实现对企业经营数

据、开票信息真实性、合理性的有效稽核监控。 

建议，加快推进金税三期工作建设，突破税收属地征管限制，

本着既方便个体运输业户，又能监管到位，杜绝虚开发票和税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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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失的要求，明确个体运输业户异地开票细则。允许物流企业在

业务发生地为个体运输业户代开增值税发票。 

建议，将高速公路和一级、二级收费公路统一适用 6%的税

率抵扣进项。对于政府还贷型高速公路也统一按照 6%税率抵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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